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

刑 事 判 决 书 

（2015）西刑初字第 573 号 

公诉机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。 

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，男，47 岁（1967 年 10 月 4日出生）维吾

尔族。1996 年 9月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；1998 年 8 月因盗窃被治安

拘留十五日；1999 年 2 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剥夺

政治权利一年，罚金人民币一万元；2006 年 6 月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

年六个月；2008年 6 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

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；2011 年 11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

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；2012年 5 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

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；2013 年 7 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

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，2014 年 1 月 30日刑满释放。因

涉嫌犯盗窃罪，于 2015 年 4 月 8日被羁押，同年 5 月 14 日被逮捕。现

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。 

辩护人屈京德，北京市中实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西检公诉刑诉（2015）471 号起诉书

指控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犯盗窃罪，向本院提起公诉。本院受理后，

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

代理检察员冯苗苗出庭支持公诉，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及其辩护人屈

京德、维语翻译阿司娅·艾尼到庭参加诉讼。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： 

2015 年 4 月 8 日 10 时许，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在 977 路公交车

上，趁被害人李×不备，窃取其挎包内金立牌 GN800 型手机 1 部，经鉴

定价值人民币 100元。 

2015 年 4 月 8 日 11 时许，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在 332 路公交车

上，趁被害人孙×不备，窃取其上衣左侧口袋内聆韵牌 T620 型手机 1

部，经鉴定价值人民币 30 元。 



2015 年 4 月 8 日 12 时许，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在本市西城区动

物园售票处，趁被害人叶×不备，窃取其上衣左侧口袋内小米 2S 手机

1 部，经鉴定价值人民币 500 元。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被民警当场抓

获。 

全部赃物均已起获并发还。 

针对上述指控，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。公诉机关认为，被告

人吾麦尔·库尔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公共场所扒窃他人财物，侵犯

了公民的财产权利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二百六十四

条之规定，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。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曾被判

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，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，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

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，系累犯，应当从重处罚。提请依法惩处。 

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，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当庭提出异议，辩称

“民警从自己身上起获的 3 部手机均系自己于当日上午从他人处购买所

得，自己并未实施过扒窃行为”。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的辩护人屈京

德当庭提出辩护意见为“被盗财物已被起获并发还，未给被害人造成实

际的经济损失”。 

经审理查明：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于 2015 年 4 月 8日 10 时至

11 时许间，先后在 977 路公交车和 332 路公交车上，从被害人李×挎

包内窃取金立牌 GN800 型手机一部、从被害人孙×上衣左侧口袋内窃取

聆韵牌 T620 型手机一部；当日 12 时许，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在本市

西城区动物园售票处，从被害人叶×上衣左侧口袋内窃取小米 2S 手机

一部，后被民警当场抓获，其窃取的三部手机均已起获并发还，三部手

机的鉴定价格共计人民币 630 元。 

上述事实，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 

1、被害人李×的陈述，证明 2015年 4 月 8 日上午，自己在本市海

淀区田村中街公交站上了 977 路公交车，当时车内人较多，当日 10 时

许，当车行至八里庄站附近时，自己感觉随身携带挎包的摁扣松了，但

当时并未在意，当车行至公主坟站时，自己发现放在挎包里的一部黑色



外壳的金立牌手机丢失，自己未及时报案，后自己的朋友接到了民警的

电话称“抓到了偷手机的人”，自己随即赶到派出所。 

2、被害人孙×的陈述，证明 2015年 4 月 8 日上午，自己在本市颐

和园路口东公交站上了 332 路公交车，当日 11 时许，自己在海淀黄庄

北站下车，下车后自己发现放在上衣左侧外兜内的一部聆韵牌 T620 型

手机丢失，后自己的亲属接到了民警的电话，自己随即赶到派出所。 

3、被害人叶×的陈述，证明 2015年 4 月 8 日 12 时许，自己在本

市动物园售票口买票后进入动物园大门，后发现放在上衣左侧外兜内的

一部小米 2S 直板手机丢失，自己立即返回售票处寻找并向现场民警反

映情况，该民警称刚抓到一个偷手机的人并起获了几部被盗手机，自己

发现刚丢失的手机已被民警起获。 

4、证人胡×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动物园派出所民警）的证

言，证明 2015 年 4 月 8 日中午，自己在动物园前的小广场巡逻时，看

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，于是自己加强了对该人的观察，后该男子走到动

物园东侧的售票窗口并接近一名购票的年轻女子，自己看到该男子用手

从女子左侧上衣兜内偷出了一部黑色直板手机，自己随即上前对该男子

进行盘查，后被盗的女子也返回向自己反映情况，在将该男子予以控制

后，从该男子身上起获了多部手机。 

5、证人邢×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动物园派出所民警）的证

言，证明 2015 年 4 月 8 日 12 时 55分许，自己在派出所内接到民警胡

×请求支援的电话，后自己赶到动物园门前的广场，看到胡×已将一名

涉嫌盗窃的男子予以控制，自己和胡×随即对该人进行了搜身检查，从

其身上起获聆韵牌 T620 型手机一部、金立牌手机一部、小米 2S 直板手

机一部，后有一名年轻女子上前反映其刚丢失了一部小米手机，自己和

胡×将嫌疑人及被盗事主均带回派出所。 

6、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动物园派出所及白纸坊派出所分别出具

的到案经过、物证照片及工作记录，证明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于

2015 年 4 月 8 日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，民警从其身上起获金立牌手机

一部、小米 2S 手机一部、聆韵牌手机一部，当被害人叶×找民警报案



时，辨认出其中的小米 2S 手机系其被盗物品，后民警根据另两部手机

的通信录信息，查找到被害人李×、孙×。 

7、北京市西城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，

证明经鉴定，本案中的起获的金立牌 GN800 型手机一部、小米 2S 手机

一部、聆韵牌 T620 型手机一部的价格共计人民币 630元。 

8、收条三张，证明公安机关已将起获的三部手机分别发还被害人

叶×、李×、孙×。 

9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书、北京市

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

书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（2008）西刑初字第 320 号、北

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（2013）西刑初字第 456 号及北京市第

三看守所刑满释放证明书，证明被告人吾麦尔.库尔班于 1996 年 9 月因

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；1998 年 8 月因盗窃被治安拘留十五日；1999 年

2 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，罚金人

民币一万元；2006 年 6 月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；2008 年 6 月

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；

2011 年 11 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

元；2012 年 5 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一千元；2013 年 7 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

民币一千元，2014 年 1 月 30 日刑满释放。 

以上证据取证程序合法，证明内容确实充分，本院均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公共场所

多次进行扒窃的行为，侵犯了公民财产的所有权，已构成盗窃罪，依法

应予惩处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犯盗窃

罪成立。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，本院不予采信；

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属实，本院予以采纳。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

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其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

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，系累犯，依法应从重处罚。据此，本院依照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五十

二条、第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被告人吾麦尔·库尔班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一千元。 

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，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

日折抵刑期一日，即自 2015 年 4 月 8 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7 日止。罚金

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。）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

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当提交上诉

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一份。 

审判长 程杰人民陪审员刘跃新人民陪审员马峥 

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

书记员 赵       智       宇 


